
 
江西新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29”

起重伤害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10月29日19时10分左右，江西新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公司）生产车间1名装卸工在２#仓库清理盘元线外包

装时，被转运行车吊过来的另一组盘元线碰撞正在拆除外包装的盘元线挤压致死，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新余市人民政府批

复成立了以市应急管理局二级调研员张友保为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迅速开展调查，经过现场勘验、查阅有关资料、

提取有关台账、询问相关人员，查清了事故相关单位的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的基本经过、原因和应急处置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有

关责任人员、责

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概况

新华公司是一家由国有企业控股，民营企业参股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丁来安。该公司目前有8条生产线，产品主要是各种规格的低松弛预

应力钢绞线，年产能约26万吨，现有员工381人，设立行政部、制造部、研发部、采购部等9个部门。产品主要应用于公路、铁路、桥梁、机

场、码头、水电、核电、液化天然气储罐和大型高层建筑等国家重点基础建设工程。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2021年10月29日19时左右，司机李健驾驶货车（车

牌号：赣K82219）将从新钢公司拉来的一车盘元线开进新华公司2#仓库东头准备卸车，到操作室找装卸工邱云生办理交接手续，行车工章小娟

开始用行车卸盘元线，通过行车将货车上的盘元线吊运至2#仓库西头（由于从新钢公司运来的盘元线不能立即使用，需在仓库内放置20天左

右，事故现场如图1所示)。行车一次吊运两组盘元线,一组盘元线重约2吨（如图2所示）。

 

            

 



图1：事故现场简易图。              图2.行车吊运图。                                               

行车吊运盘元线至2#仓库西头后，再将原先放置在仓库西头盘元线运至仓库东头备用（如图3所示）。盘元线带有外包装，运至2#仓库东

头备用的盘元线需要拆除外包装后才能使用。19时10分左右，行车工章小娟从货车上吊运两组盘元线离开后，装卸工邱云生从操作室出来进入

2#仓库东头准备拆除堆在地上的盘元线外包装，此时货车司机李健站在货车车头位置。

        

图3.2#仓库东头盘元。       图4.事故发生区域盘元。

19时12分左右，装卸工邱云生开始拆2#盘元线外包装，行车工章小娟从2#仓库西头吊运两组盘元线至2#仓库东头。19时14分左右，行车

工章小娟将吊运过来的3#和4#盘元线放下时，由于行车未停稳，盘元线晃动碰撞到堆放在地上的2#盘元线，此时装卸工邱云生正在1#盘元线

和2#盘元线之间的间隙内拆除盘元线的外包装（如图4所示），2#盘元线被碰撞后产生位移，导致邱云生头部在2#盘元线和1#盘元线之间被挤

压，造成其头部受伤。

事故发生后，货车司机李健发现邱云生被挤压后立即向行车工章小娟呼喊停止作业，并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章小娟立即打电话给值班

工长廖卫平报告，廖卫平接到报告后先后向制造部部长余涛和公司副总经理黄吝根报告了事故情况，黄吝根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公司总经理丁来

安报告，总经理丁来安、党委书记黄吝根等相关领导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19时26分左右，120救护车赶到现场，经急救人员现场确认，邱

云生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二）事故应急处置和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新华公司立即向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和新钢公司报告了事故情况，高新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向新余市应急管理局

报告，新余市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指派相关人员赶往事故现场了解事故情况，同时按要求向省应急管理厅、市委和市政府值班室

报告事故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者基本情况

邱云生，男，42岁，大专文凭，江西宜春人，仓库库工。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等标准，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装卸工邱云生违反《装卸工序安全作业规程》，在行车卸货的过程中违规进入吊运现场拆除盘元线外包装。      

2.行车工章小娟违反《起重设备操作安全作业规程》，未在地面指挥人员指挥下操作行车，在行车未停稳的情况下放下盘元线，导致吊运

的盘元线（3#和4#盘元）由于惯性晃动撞击堆放在地面上的盘元线（1#和2#盘元）。

（二）间接原因

1.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不到位。吊运作业和盘元线外包装拆除作业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未辨识到装卸和盘元线外包装拆除交叉作业时带来

的风险。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与安全作业规程不相对应，如行车工和装卸工等安全生产职责不明确，地面指挥人员未定岗

定职。

3.安全作业规程不完善。对行车工和装卸工的作业要求不够明确，造成在同一区域装卸作业、行车吊运作业和包装拆除作业同时进行。

4.安全生产督促检查落实不到位。未发现员工习惯性违章作业，未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考核不严，监管不力。

5.现场作业环境不良。未划分安全作业区域、行车吊运区域、物料摆放区域和安全通道区域，现场照明不良，员工工作服与包装袋撞色，

警示标志不足等。

6.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员工安全意识薄弱，存在思想麻痹情况，缺乏安全风险判断能力，造成违章作业习以为常。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认定，新华公司“10·29”起重伤害一般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予追究的人员（1人）

邱云生，男，群众，新华公司装卸工。违反《装卸工序安全作业规程》，在行车卸货的过程中违规进入吊运现场拆除盘元线外包装，对本

起事故负主要责任。鉴于在事故中已死亡建议不予追究。

（二）建议给予政纪处分和行政处罚的人员（4人）



1.章小娟，女，群众，新华公司行车操作工。违反《起重设备操作安全作业规程》，未在地面指挥人员指挥下操作行车，在行车未停稳的

情况下放下盘元线，导致吊运的盘元线由于惯性晃动撞击堆放在地面上的盘元线，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

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留用察看处理。同时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之规定给予0.9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刘荣，男，群众，车间安全员。对本车间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未能及时制止和纠正员工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对本起事故负管理

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同时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给予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吴杰峰，男，群众，仓库班长。对本班组岗位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不到位，对员工遵守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监督不严，对本起事故负管理责

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同时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给予0.8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4.丁来安，男，群众，新华公司总经理，负责新华公司全面工作。作为新华公司主要负责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和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实施不到位等问题失察，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重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

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同时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

定给予8.8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处罚的人员（5人）

1.赖燕飞，男，中共党员，新华公司车间副主任。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不力，对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对员工违章作

业考核不严，监管不力，对本起事故负管理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

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将赖燕飞有关问题线索移交新华公司纪委处理。同时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予以处罚1.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廖林峰，男，中共党员，新华公司车间书记，负责新华公司车间党委全面工作。未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正确履行安全

生产职责，对本起事故负管理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

规定，建议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将廖林峰有关问题线索移交新华公司纪委处理。同时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予以处罚1.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廖志勇，男，中共党员，新华公司车间主任，全面负责本车间工作。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不到位，对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力，对本起事故负管理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将廖志勇有关问题线索移交新华公司纪委处理。同时建议由新余

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予以处罚1.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4.余涛，男，中共党员，新华公司制造部长。组织审定本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不严，组织本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

位，对本起事故负管理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

建议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将余涛有关问题线索移交新华公司纪委处理。同时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予以处罚1.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5.黄吝根，男，中共党员，新华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落实本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检查、指导、考核

各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不严，未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正确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将黄吝根有关问题线索移交新钢公司纪委处理。同时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给予6.0万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四）对事故发生单位的处理建议

新华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单位，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有效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工作机制，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运行不规范。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给予6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新华公司要全面梳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有关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明确各岗位人员的职责，组织修订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二）新华公司要建立健全双重预防机制。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三）新华公司要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运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四）新华公司要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五）新华公司要将本起事故通报全公司，组织员工学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警钟长鸣，要杜绝习惯性违章，消除员工的司空见惯和

习以为常心理，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六）高新区应急局要进一步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要求落实各项工作，强化对企业的源头管理，建立健全相关监管台账，

切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江西新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29”

                                                                                                        起重伤害一般事故

调查组


